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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议函〔2025〕20号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6006号建议的答复

刘耀山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协调解决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巨开元煤业有限公司项目开工建设相关问题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该项目属于霍州矿区，矿区总体规划及规划环评尚未通过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审批（查）。根据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环评〔2020〕63号）相关规定，未依法环评的煤炭矿区总体规划，不得组织实施；对不符合煤炭矿区总体规划要求的项目，发展改革（能源主管）部门不予核准。根据上述规定，该项目暂不具备环评审批条件。

2025年4月8日，针对您提出1065号建议（关于加快推进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巨开元煤业有限公司环评手续办理的建议），已将我厅意见反馈临汾市人民政府。本次建议与1065号建议内容基本一致。上次建议反馈后，我厅积极对接省能源局，省能源局已取消了环评批复作为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的前置条件，并修订了省政务服务网初步设计办事指南。您可对接初步设计审批主管部门办理相关事项。
针对您提出的评审、审批容缺办理建议，我厅可容缺评审，先行开展建设项目环境技术评估，待规划获批后进行补充评估。同时，密切关注霍州矿区总体规划和规划环评的审批（查）进度，确保规划获批后第一时间受理项目环评。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史文涛

联系电话：7731439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7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